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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综合评价成绩计分表及评分细则

学生综合评价成绩（A2）计分表

综合评价项目 项目权重分

自我评价 50%

参军入伍服兵役 15%

参加志愿服务 10%

到国际组织实习 5%

科研成果 10%

竞赛获奖 10%

综合评价项目评分细则

1、“自我评价”评分

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根据申请人的自我评价各方面表现进

行打分，满分 50分，占总评分 50%。要求申请人的自我评价不少于

300字。

2、“参军入伍服兵役”评分

申请人在校期间参军入伍，完成服兵役，退伍后返校继续就读，

计 15分，占总评分 15%。申请人须提供士兵退役证或其他有效证明。

3、“参加志愿服务”评分

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参加志愿服务的相关证

书或聘书结合申请人总体情况进行打分，满分 10分，占总评分 10%。

4、“到国际组织实习”评分



—2—

申请人在校期间通过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参加国际组织的实

习、交流项目，推免生需提供邀请函、出入境证明及实习证明等相关

证明材料，并且实习期在 30天以上。

申请人参加符合上述条件的实习、项目（限认定 1次），计 5分，

占总评分 5%。

5、“科研成果”评分

① 学术论文：申请人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、南昌航空大学为第

一单位发表、与所在专业学科相关的 SCIⅡ区（收录）及以上级别期

刊学术论文，实行代表作评价，只认定 1篇，满分 5分。

② 发明专利：申请人在校期间以第一发明人、南昌航空大学为

第一单位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，实行代表作评价，只认定 1件，满

分 5分。

以上科研成果，满分共计 10分，占总评分 10%。

6、“竞赛获奖”评分

① 截至今年 9月 1日，申请人在校期间参加竞赛获奖（专业类），

相应赛事列入我校创新业实践学院最新认定的国家级 B类。已申请

A3竞赛加分的学生，不可再申请 A2竞赛获奖加分。满分 10分，占

总评分 10%，限定 1项。

国家级：特等奖 10分，一等奖 6分，二等奖 4分，三等奖 2分

② 同一竞赛项目获得多项奖励，取最高分值，且不累计。

③ 各类学科竞赛设置的单项奖均不在认定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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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团体参赛计算计分时考虑参赛成员排序，排序系数 B按下表

计算；计分=分值×B

排序 1 2 3 4 5 6 ≧7

系数 B 1 0.6 0.4 0.2 0.1 0.05 0.03

7、本细则解释权归信息工程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。

信息工程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

2024年 9月 9日


